附件1： 

杭州师范大学2025年 数学学院转专业申请认定工作考核方案
	专业转换工作领导小组

	
	姓    名
	职    称
	职    务

	组    长
	虞旦盛
	教授
	教学院长

	组    员
	李庆龙
	
	副书记、纪委书记

	
	陈泳
	教授
	数学系主任

	
	曹健
	教授
	数科系主任

	
	张慧增
	副教授
	统计系主任

	
	李彦霖
	副教授
	数学系副主任

	
	李旭静
	副教授
	数科系副主任

	
	李亚美
	
	教务科长

	
	陈凡峰
	
	学工办主任

	专业转换工作实施细则（含专业计划接收人数及转专业、专业准入接收人数比例；组班数、具体时间安排、组织程序及考核方式等）

为了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地做好2025-2026学年转专业申请认定工作，甄选出适合数学学院办学宗旨的、具有专业发展潜质的优秀人才，引导学生更好地完成学业，根据学校《关于做好2025-2026学年2025级新生转专业申请认定工作的通知》，结合学院各专业的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本次专业转换工作的实施将在数学学院专业转换领导小组的指导，院纪委的全面监督下开展。
专业计划接收人数

数学与应用数学（经亨颐实验班）（师范）专业计划接收12人；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计划接收6人。
考核身体要求、选考科目要求

申请本次转专业申请认定的同学须身体健康，无重大疾病史。根据学校招生要求，学生务必高考选考物理和化学，方可参加此次转专业申请认定。
3、考核时间、地点

   10月9日13:00，下沙A-304
4、考核方式

根据文件要求，若申请人数不超过专业公布的接收人数，经学院审核、教务处审定直接转入；若申请人数大于专业可接收人数，须经学院考核，教务处审定。上述申请认定学生报分管校领导同意并履行相关程序后，转入新专业学习。

学院考核方式：面试，重点考查专业认识、专业素养、综合素质等

	5、考核具体操作实施
1) 学生按要求进行转专业报名并提交相应材料（仓前校区交到勤园23-408李老师处；下沙校区交到行政楼305盛老师处。只需要提交《杭州师范大学本科生转专业（申请认定）申请表》，无需其他材料）。

2) 学院成立专家组，对申请学生进行专业认识、专业素养、综合素质等面试。
3）凡经学院考核的，按考核成绩从高到低择优转入，考核不合格者不予转专业。 

学院将本着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做好本次转专业工作，考核结束后，拟接收的学生将在学院公告栏上公示五个工作日。

（学院转专业联系人：李老师   联系电话：28867651  地点：仓前校区勤园23-408，下沙校区行政楼305）
组长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（学院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教务处审核：

分管处长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教务处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日


注：本表一式二份，一份留存学院，一份交至教务处备案。

    本表格提交时请同时提交学院党政联席会纪要。
